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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项目名称：
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29号（北京服装学院）建（构）筑物重置价格咨询
· 委托方：
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
· 房地产估价机构：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· 评估专业人员：
常畅、许皓源
· 报告编号：
康正预评字2025-1-0295-P05ZLGJ号

咨询意见函

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：

受贵公司委托，我公司对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29号（北京服装学院）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建（构）筑物重置价格提供咨询意见。
咨询对象位于海淀区花园路街道下辖的花园路社区，距北四环约600米，距京藏高速约500米。地块西至海淀小关斜街，东至龙翔路8、11号院，北至龙翔路，南至小关西后街。根据委托方提供的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[京海国用（2007划）第4130号]、《房屋所有权证》[海全字第00212号]，咨询对象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29号（北京服装学院）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6734.89平方米，建筑面积7476.9平方米，用途为教育用地，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，土地权使用者为北京市皮革工业学校。根据委托方提供的《北京服装学院牡丹园校区建筑物情况统计汇总表》，现状建筑规模12178.26平方米，其中有证房屋6001.5平方米。
本次咨询时点为2025年4月14日。本次咨询目的是为委托方了解咨询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（构）筑物重置价格提供咨询意见。本次咨询根据咨询目的以及委托方要求，结合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如下设定：

1. 土地用途设定：

根据委托方提供的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[京海国用（2007划）第4130号]复印件，本次评估咨询对象用途为教育用地。另根据委托方联系人介绍，本次评估按照教育用地进行估算，故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教育用地。

2. 土地使用权类型：

根据委托方介绍，咨询对象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，故本次评估的是其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。

3. 土地开发程度设定：

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，咨询对象所属公共服务类六级地价区，该级别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“七通”（通路、通电、通讯、通上水、通下水、通燃气、通热）。本次咨询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“七通”（通路、通电、通讯、通上水、通下水、通燃气、通热）、宗地内“场地平整”。
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，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要求为依据，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，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，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，确定咨询对象在2025年4月14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使用权建（构）筑物重置价格约为1606万元（大写金额：壹仟陆佰零陆万元整）（币种：人民币）。
备注：
1.本《咨询意见函》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，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为准。
2.本《咨询意见函》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，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，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。
3.本次咨询未进行现场查勘，咨询对象宗地现状、权属情况等均以委托人介绍为依据进行设定。如上述情况与实际不符或发生变化，咨询结果将相应进行调整直至重新评估。
顺致
商祺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○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
附：重置成本法求取房屋建筑物
建筑物价值由建筑物全新重置价格乘以成新率计算得到，其中建筑物全新重置价格包括建安费用、前期工程费及勘察设计费、管理费、投资利息和投资利润。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[GB/T 50291-2015]及《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》[北估秘（2016）001号]、《关于调整〈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〉相关系数的通知》（2021年9月10日发布），结合估价对象建筑物的结构类型及装修水平等实际情况，具体测算过程如下：

根据《指引》，建筑安装工程费根据《关于发布<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>的通知》[北估秘[2016]001号]、《关于调整〈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〉相关系数的通知》（2021年9月10日发布）测算，根据本报告前文所述，建筑面积12178.26平方米。

参考《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》[北估秘[2016]001号]、《关于调整〈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〉相关系数的通知》（2021年9月10日发布）及《北京工程造价信息》的相关技术标准，具体计算公式如下：
（1）平房、中式楼房评估 

①平房、中式楼房认定标准  

平房，即只有一层的房屋。住宅平房认定标准：屋面、屋架完整，三面有墙，柱高2.0米以上，有正式门窗。在原有平房或楼房上层加建的房屋按平房认定。 

中式楼房即以木结构体系为主，采用构架制的结构原理搭建的多层房屋。 

②估算路线、部件及分值 

平房、中式楼房重置成新价的评估采用分部件按条件计分、依成新折扣的办法计算房屋总分，再按价值时点的分值计算房屋价格。价值时点的分值为基本分值乘以分值调整系数。基本分值为295元/分。分值调整系数为 1.1565。 

房屋的组成部件包括：屋面、屋架、墙身、门窗、顶棚、地面、装修、设备、附属物等九类。前六类部件以标准间为单位按条件计分，后三类部件依实际数量按条件计分。各部件分数分别见屋面计分表、屋架计分表、墙身计分表、门窗计分表、顶棚计分表、地面计分表、装修计分表、设备计分表、附属物计分表。标准间计分的各类部件，一间房屋内条件不同的，按比例计分。各类部件表中所列项目也可据实估算，未列入的项目可参照分数相近的项目计分或据实估算。 

③计算公式 

平房房屋重置成新价以及装修、设备、附属物价值={〔屋面分数+屋架分数+顶棚分数+地面分数+（墙身分数+门窗分数）×柱高差率〕×标准间数×成新折余率+装修分数×成新折余率+设备分数×成新折余率+附属物分数×成新折余率}×基本分值×分值调整系数+附属物据实估算。 

成新折余率的确定：砖木结构平房按《砖木结构房屋成新评定说明》和《房屋成新折余率表》执行；砖混结构平房按《砖混结构房屋成新评定说明》和《房屋成新折余率表》执行；在房屋各部件计分表附记栏中另有规定的，依其规定。 

（2）楼房评估 

① 楼房认定标准 

指两层或两层以上的房屋。此处不包含中式楼房。 

② 计算公式 

楼房重置成新价=（楼房基本价格+Σ楼房专业价格调整）×楼房折余率×楼房基本价格调整系数×建筑面积+装修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。 

楼房基本价格调整系数统一为1.2310。 

	序号
	楼栋名称
	总建筑面积
（平方米）
	成新度
	综合单价
（元/平方米）
	总价（元）

	1
	教学楼
	3097.20
	65%
	1443
	4469260

	
	教学楼（海仪）
	1251.00
	70%
	1694
	2119194

	
	教学楼加层（五层）
	421.07
	70%
	1554
	654343

	
	连廊
	84.40
	65%
	780
	65832

	
	连廊二层
	98.00
	70%
	1400
	137200

	
	招生办公室
	93.50
	65%
	1248
	116688

	2
	办公楼
	740.80
	65%
	1443
	1068974

	3
	学生宿舍
	2029.80
	65%
	1125
	2283525

	
	学生宿舍加层（五层）
	508.90
	70%
	1211
	616278

	4
	办公楼（小白楼）
	734.00
	65%
	1248
	916032

	5
	实习楼
	1400.00
	65%
	1248
	1747200

	
	实习楼加层
	881.06
	65%
	1248
	1099563

	6
	浴室
	——
	65%
	0
	0

	7
	锅炉房
	483.76
	65%
	1040
	503110

	8
	配电室
	55.27
	65%
	1040
	57481

	9
	食堂办公室
	28.00
	60%
	660
	18480

	
	食堂操作间
	92.00
	60%
	660
	60720

	10
	校传达室
	24.30
	60%
	660
	16038

	11
	保安宿舍
	25.20
	65%
	780
	19656

	12
	图书室
	130.00
	65%
	715
	92950

	13
	南门传达室
	——
	65%
	0
	0

	14
	餐厅
	——
	65%
	0
	0

	合计
	　
	12178.26
	65%
	——
	16062524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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